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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您好！
2019 年 5 月，我与一家文化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合同中约定我的工资组成包括基本

工资、加班工资以及奖金。

去年国庆假期期间，公司安排我 10 月

1 日加班，11 月领取上月工资时，发现公司

支付的加班工资只按两倍计算。可按照法

律规定，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应该是平时

的三倍，我当时和公司财务就此事讨论过，

财务认为我 10 月份工资中已经包含了 10

月 1 日的工资，依据《劳动法》第 44 条规定，

只需要再支付二倍工资。后来这事就不了

了之了。

今年马上就要到十一了，公司又要求我

加班，我想弄清楚的是，十一期间的三倍加班

工资该怎么算？

河北 李女士

李女士您好！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劳动者法定节假日

加班，其应得的加班工资中是否包含日工

资？对此，实务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根据《劳动法》第五十一条和《关于职工全

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法定节假日用人

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且折算日工资、小时

工资时不剔除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即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正常支付的工资中已包含有

一倍的法定节假日工资，故只需向劳动者支

付另外二倍的工资。

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劳动者的加班工资

中不应包含日工资。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及其补充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应另外支付给劳动者

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或日

工资标准三倍的工资。即除了已支付的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外，应另行支付三倍加班工

资，即共应支付四倍工资。

根据原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

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第2条第1项规定，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应另外支

付给劳动者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

人小时或日工资标准三倍的工资。即除了工

作日工资，应另行支付三倍的加班工资。原劳

动部在出台《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后再颁布《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补充规定》，在

原条文基础上增加的“另外”两字，明确了法定

节假日加班的总工资标准即共需支付劳动者

四倍工资，用人单位认为只需再支付劳动者二

倍加班工资的主张系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误读。

对此问题，我们认同第二种观点。另外，按

照《劳动法》规定，法定节假日应当安排劳动者

休假，该休假是计算工资的，即所谓的正常工

资。如果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工

作，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该300%工资

报酬不包含正常休假应支付的工资。

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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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释疑为您释疑

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

很多特殊情况。当由此引发的合同纠纷

陆续涌入法院，如何“快精准”解决纠纷，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成为法院的一次大

考。如何让有瑕疵的企业得到长远发

展，又能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权益方不

受损害？

9 月 16 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

布保市场主体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

益 20条措施，并公布了 10个民营经济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其在解决纠纷过程中

对速度、效度、温度的司法探索引起人们

关注。

法 问G
三倍的加班工资为何到手却变成二倍

说 案G

本报记者 刘旭

雇员在工作途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

雇主承担侵害责任。

【案情回顾】

2018 年 5 月 8 日 10 时 30 分，张大姐到大

连市西岗区某购物中心办事，行走到三楼，与

拎着一桶辣椒油的郭女士相撞，由于当时郭

女士正在寻找订货的商铺，左顾右盼没看到

张大姐。撞到一起后，油桶掉在地上洒了一

地，导致张大姐失去平衡摔倒受伤，经诊断为

左髁骨骨折。医疗费由商场投保的保险公司

理赔 1.6万余元。

张大姐是农民工，因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指派北京市盈科

（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为她提供法律

援助。王金海认为，郭女士受雇于一家面食

馆，她拎辣椒油到购物中心的目的是为有需

求的外卖客户送“调料”，属于职务行为，她将

张女士撞倒，其雇主李某应当承担责任，遂将

郭女士的雇主李某起诉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

法院要求赔偿。

【庭审过程】

雇主李某称，张大姐在购物中心走路较

快，未履行注意义务，应当对相撞事故承担全

部责任。张大姐一方则认为，事实发生完全

是郭女士拎着油桶在购物中心左顾右盼，未

注意到商场的消费者才发生相撞事件，责任

完全在郭女士一方。

【审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女士是在受雇佣

过程中与张大姐相撞，导致张大姐摔倒受伤，

其承担的责任应当由雇主李某承担。

从购物中心提供的监控录像看，张大姐

走路较快且未注意避让，是碰撞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负事故的 60%责任；郭女士拎着一

桶油未采取有效防护且在行走过程中未注意

到对面走来的行人，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应当

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2020 年 9 月 11 日，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 决 郭 女 士 的 老 板 李 某 赔 偿 张 大 姐 护 理

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5 万余元。

雇员送货途中撞伤路人，雇主该担责

疫情下，如何既能有效化解纠纷又能让企业得以延续，这里进行了速度、效度、温度司法模式的探索——

复工复产，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武江民

驾校前员工未签书面合同赔偿双倍工

资、个体商户遭不实言论伤害受到法律保护、

出国旅游因疫情耽搁法院调解结案……9 月

16 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保市场主体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

权益 20条措施，并公布了 10个民营经济司法

保护典型案例。

用温度，让企业和权益受损方实现双赢

重庆酉阳县文景驾校有限责任公司因劳

动争议与前员工周义军发生纠纷，周以未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要 求 赔 偿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50028 元。驾校则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系

周义军拒绝签订所致，诉至法院。

法院通过网络查控发现，文景驾校名下

除用作教练车的大众牌汽车 20辆之外，无其

他财产。同时查明，除周义军之外，还有 7人

因劳动争议向法院申请对文景驾校公司予

以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标的总计达 20万元。

法院还了解到，该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资金周转困难，20 辆教练车是其主要

营业工具，若直接拍卖车辆，将严重影响企业

的经营活动。经过法官释法明理，申请人表

示理解文景驾校公司因疫情所面临的困难，

愿意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目前文景驾校公

司仍在正常经营。

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很多

特殊情况。当纠纷诉至法院，如何既能纠正

市场主体不恰当的行为，又从长远角度维护

其生存？重庆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拖

欠部分工程款，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某宗土

地被依法查封。可该地块上开发的商品房即

将开售，无法开售也就无法获得流动资金偿

还欠款。

两难境遇下，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综合考量核盛公司面临的经营困难，在不影

响原告合法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冻结现金账

户的方式变更财产保全方式，解除对核盛公

司土地的查封，使案涉土地上的商品房如期

开盘销售，保障核盛公司业务正常经营。

用效度，让权益受损方及早止损

2019年 4月，在重庆大足区一个名为“双

桥某育儿分享交流群”的微信群中，一段时长

约三秒，工作人员前往某孕婴店检查的视频，

受到了大家的谴责。

随后，相关部门检查结果显示，李显梅孕

婴店提供的奶粉进货资料真实有效，进货渠

道来源正常，举报并不属实。但在举报尚未

得到回复前，这则视频就已经被王某某发送

到了微信群。李显梅认为自己的名誉权受到

无端伤害，遂向人民法院起诉。

今年 7 月，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被告的言论与事实真相存在出入，使

不了解情况的消费者能够从其言论中得出有

损原告名誉的结论，其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

名誉的侵害。判决被告王某某在微信群中连

续十五日向个体工商户发表道歉声明并赔偿

经济损失 1万元。

2019 年 12 月 29 日，李苇等 26 名家长分

别与重庆亿通出国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旅游合

同，为其子女周某等报名参加日本冬令营。

合同约定出团时间为 2020年 1月 30日至 2月

7 日，团费为每位 1.98 万元。后因新冠肺炎

疫情，该团未能出行，亿通公司认为必要费用

已经发生，但因境外公证需要时间，提出延期

履行旅游合同或认可扣除 5000 元/人必要费

用后退费的方案。

家长们认为亿通公司主张的损失包括日

本境内的酒店房费、餐饮费、交通费等，该费

用依据需经境外公证机构公证和中国驻日本

使领馆认证，否则应退还除签证费外的全部

团费。因双方分歧较大，多次协商未果，李苇

等家长代表遂投诉至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

区文旅委在收到投诉后，与重庆市渝中

区法院联动。在旅游巡回法庭法官进行诉前

调解时发现，亿通公司的扣款费用凭据不完

善，需要一段时间完善证据，而另一方多位家

长情绪激动，社会影响大。承办法官耐心释

法析理，为双方提出了分步处理思路：先退部

分款项，需完善证据的款项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据实结算。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很快

达成调解协议。

重庆高院法官认为，市场主体是经济

的力量载体。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时间

较长，势必对当事人履行合同产生影响。

当由此引发的合同纠纷陆续涌入法院，如

何“快精准”解决纠纷，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成为法院的一次大考。通过打好组合拳，

多元解决市场纠纷，速度、效度、温度，三个

缺一不可。

用速度，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在重庆高院发布保市场主体维护企业和

企业家合法权益 20条措施中，明确对侵犯企

业财产、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的犯罪以及针对

企业家实施的犯罪，坚决用足法律和政策武

器，充分体现从严精神，让企业专心创业、放

心投资、安心经营。

2018 年 6 月至 9 月，被告人蒋旭等人在

重庆、成都多地，使用个人真实身份信息，以

租赁车辆名义与多家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车

合同，骗租车辆后以转抵押或其他名义将车

辆处置获利，共同或分别实施诈骗犯罪活动

10余次。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种行为已经严重

损害汽车租赁企业和抵押权人合法权益，扰

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租车行业健

康发展。遂分别判处蒋旭等人有期徒刑二

年至七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合计 44 万

元，责令被告人对相应被害单位予以退赔。

前不久，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典型案件：被告人熊泽友在案涉民营企

业正常经营过程中，为达到非法目的，采取

阻工堵厂等方式勒索钱财、强迫交易，侵害

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严重影响民营企业正

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当地营商环境造成

恶劣影响。

该院遂判决被告人熊泽友犯敲诈勒索

罪、强迫交易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

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6000 元；违法所得

5.4万元依法发还被害单位。

记者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该

院推出的 20 条措施中，围绕“依法平等全面

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开放型市场经济

体制建设”“提升市场主体维权解纷能力”四

个方面，对从司法角度如何保护市场主体给

出了新的答案。

本报讯（记者周倩）9 月 22 日，北京西城法院召开涉

“醉行”交通事故纠纷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该院两年多

以来审理 8起涉“醉行”交通事故纠纷，醉行者或死或伤，

却都承担了同等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一起通报案例显示，陈先生醉酒后从高架桥爬上桥

梁栏后翻身坠落，郑先生驾驶的小轿车与陈先生相撞，陈

先 生 当 场 死 亡 。 事 发 时 ，陈 先 生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251.7mg/100ml。法院审理后认为，陈先生醉酒后违规在

主路机动车道行走并翻越护栏，对此存在重大过错。陈

先生从开始坠桥到与车相撞仅一秒间隔，对正常驾驶人

郑先生难以苛责，最后判定陈先生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

全部责任，郑先生无责任。在另一起通报案例中，乔先生

醉酒后坐卧于车行道内长达两个小时，后被王先生驾驶

的小轿车碾轧身亡。法院审理后认为乔先生对此次事故

承担 60%责任，王先生承担 40%责任。

经统计，这 8 起涉“醉行”道路交通案件的被侵权主

体均为 30 岁至 60 岁之间男性，平均年龄 47 岁。从损害

后果看，半数案件的醉行者在事故中身亡。刘敏法官介

绍，交通法规虽然未强行禁止行人饮酒或酒后进入道路，

但明确规定行人不得进入机动车道，不得闯红灯，不得在

车行道坐卧、停留、嬉闹，不得追车、抛物击车等。

据了解，社会公众对“醉行”的危害性普遍重视不

足。无论是饮酒者本人、家属、同饮者抑或其他民众，均

未意识到醉酒后独自步行与醉驾一样危险，未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意识上的疏忽，为人祸埋下隐

患。当酒精在人体血液内达到一定浓度，人对外界的反

应能力及控制能力会下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大大降

低。从发生时间看，“醉行”道交案件所涉事故多发生在

夜间或凌晨。夜间或凌晨时段光线昏暗、视野条件差，醉

行者一旦出现交通违规行为，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避让

难度极大，极易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为此，法官建议，当聚餐饮酒后，未饮酒者或醉酒者

家属应及时介入，不应放任醉酒者自行出走，可以采取叫

代驾、亲自护送等方式确保醉酒者安全回家，从根源上预

防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应养成平安驾驶的好习惯,
随时观察路况，注意避让行人，尽到充分的安全注意义

务。建议保险公司搭建车主、伤者、保险公司的三方协商

机制，避免事故发生后出现证据缺失、沟通对接不畅等情

形。进一步优化理赔程序，精简理赔流程，在保险合同约

定框架内，尽快理赔到位，避免矛盾激化。

公众对“醉行”危害认识不足，交通违规概率高

喝醉酒走路违规，被撞了还要担责

漫画 赵春青

赵春青 画

【法官说法】

本案关键在于雇员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雇员还是
雇主承担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该案中应由李某来承担郭女士
造成的侵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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